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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知识产权
高质量发展一般资助项目申报指南

一、办理程序
（1） 网上申报（2022年9月30日至10月18日）
通过登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惠企利民服务平台”（https://ycfz.hengqin.gov.cn/#/home）进行网上申报。网上提交后，请及时留意平台的反馈信息，退回修改的，请及时修改后重新提交。
（2） 材料报送（2022年9月30日至10月21日）
网上初审通过后，请下载申报表（签字或盖章），连同相关申请材料（每页均签字或盖章），按照“申报表-证明材料-开户许可证”顺序装订，一式1份，报送至横琴宝兴路189号综合服务中心47号窗口，电话0756-8841073。（提交复印件的需携带资料原件备查）
审查人员经审查符合申请条件的，予以核准；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不予受理；申请人材料不符合要求但可以补正的，按要求补正后予以受理。
二、授权发明专利奖励项目
（一）受理条件
1.注册地址为我区行政区域内的企业法人、事业单位、高校（含校区）和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
2.具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户籍或至申请本项目资助时，在本区工作且连续缴纳珠海社保1年以上的居民。
（二）奖励标准
1.国内发明专利授权：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获得授权的国内发明专利（包括在香港取得标准专利和原授标准专利、在澳门和在台湾地区取得发明专利授权的，以下统称国内发明专利），每件奖励不超过1700元。
2.国外发明专利授权：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在美国、日本、欧洲国家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每件奖励不超过2万元，在其他国家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每件奖励不超过1万元。同一项发明创造在2个以上国家或政府间组织授予专利权的，同一年内，最多按2个国家或政府间组织奖励。
3.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包括国内发明专利、通过PCT及其他途径在境外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所获得的各级各类资助总额不得高于其获得专利权所缴纳的官方规定费用的50%。
4.授权发明专利奖励申报截止之日前，在本区行政区域内专利权发生转让的，仅奖励专利受让人。
5.专利证书和营业执照上的地址不一致时，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地址为准。
（三）申请材料
1.申报表；
2.企业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3.申报人为个人的，提供身份证复印件，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户籍需提供近一年珠海市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4.国内（含港澳台地区的）授权发明专利证书复印件；国外授权发明专利，提供发明专利授权证书复印件及中文译文件、翻译件承诺书；
5.通过《巴黎公约》途径或直接向国外申请专利的，提供《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意见通知书》；
6.缴费证明(国内发明专利提供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收费收据；境外发明专利提供代理机构出具的官费收费证明材料及情况说明）; 
7.国内授权发明专利奖励申请清单；
8.国外授权发明专利奖励申请清单；
9.承诺书；
10.银行账户证明复印件；
11.其他证明材料。
三、知识产权贯标认证奖励项目
（一）受理条件
2021年度首次获得《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GB/T 29490-2013）认证的本区企业或在本区获得《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 33250-2016）认证（证书在有效期内）的省级以上新型研发机构、高校院所。
（二）奖励标准
1.在认证通过年度国内发明专利申请达3件以上且截止申报时贯标认证证书状态为有效的，给予每家最高3万元奖励，具体数额由各区按照认证单位所开具的认证费发票金额审核确定。
2.贯标辅导、咨询等费用不列入奖励范围。
（三）申请材料
1.申报表；
2.企业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研发机构的资质证明复印件，省级以上新型研发机构、高校院所提供相应证明文件；
3.2021年度首次获得《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GB/T 29490-2013）或《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 33250-2016）认证的证书复印件；
4.2021年度申请3件以上发明专利的受理通知书复印件；
5.认证单位开具的认证费发票；
6.承诺书；
7.银行账户证明复印件；
8.其他证明材料。
四、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奖励项目
（一）受理条件
1.注册地址为我区行政区域内的企业法人、事业单位、高校（含校区）和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
（二）奖励标准
1.对经市知识产权部门2021年度新认定的市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给予每家3万元奖励；
2.对经省知识产权局2020年度新认定的省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给予每家10万元奖励；
（三）申请材料
1.申报表；
2.企业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3.市知识产权局、省知识产权局出具的认定文件；
4.承诺书；
5.银行账户证明复印件；
6.其他证明材料。
五、专利奖实施奖励项目
（一）受理条件
1.注册地址为我区行政区域内的企业法人、事业单位、高校（含校区）和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
2.具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户籍或至申请本项目资助时，在本区工作且连续缴纳珠海社保1年以上的居民。
（二）奖励标准
1.获中国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并在本区实施的专利项目，第一专利权人为本区单位或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居民（具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户籍或至申请本项目资助时，在本区工作且连续缴纳珠海社保1年以上的居民）的，对第一专利权人按省政府授予奖金的60％给予配套奖励；
2.获广东省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并在本区实施的专利项目，第一专利权人为本区行政区域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单位的，对第一专利权人按省政府授予奖金的60％给予配套奖励。
（三）申请材料
1.申报表；
2.企业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3.申报人为个人的，提供身份证复印件，非本区户籍需提供2021年度珠海市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4.省知识产权局或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奖认定文件;
5.承诺书；
6.银行账户证明复印件;
7.其他证明材料。
六、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奖励项目
（一）受理条件
注册地址为我区行政区域内的企业或专利代理机构。
（二）奖励标准
1.对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在我区注册的新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含分支机构），且该机构上一年完成本区发明专利代理20件以上，专利电子申请率达100%的，一次性奖励10万元；
2.在我区注册的企业或代理机构2021年被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总公司的，一次性资助20万元。
（三）申请材料
[bookmark: _GoBack]1.申报表；
2.企业营业执照/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3.新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提供2021年发明专利代理清单、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电子申请回执。
4.成为国家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总公司的，提供国家知识产权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5.承诺书；
6.银行账户证明复印件;
7.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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